
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深康佳 B  公告编号：2022-90 

债券代码：114894、133003  债券简称：21 康佳 01、21 康佳 02 

          133040、149987            21 康佳 03、22 康佳 01          

          133306、133333            22 康佳 03、22 康佳 05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420,440.76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506,381.92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5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78,942.71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 

 

一、担保情况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满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康

佳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移动互联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简称“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华夏银行深圳分行与移动互联公司签署的

《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7,000 万元，保证

期间为《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及 2022 年

5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移

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移动互联公司提供金

额为 1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三年。 

（二）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公司河南新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飞智家

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简称“中

信银行新乡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按持股

比例与其他股东一起为中信银行新乡分行与新飞智家公司在约定期间签订的融

资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1.02 亿元，保证

期间为约定期间签订一系列融资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及 2022 年

5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河南新飞智家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新飞智家公司提

供金额为 1.224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八年。 

（三）根据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简称“浦发银行

深圳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浦发银行深

圳分行与康佳电子科技公司签署的《融资额度协议》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为 5 亿元，保证期间为《融资额度协议》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后三年止。 

本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

10月 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康佳电子科技公司提供金额

为 35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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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深圳市康佳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26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光华街社区汕头街 7号华侨城康佳职工食

堂 101 

法定代表人：周剑宏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通讯产品、数码产品、移动通信终端设备、

视听设备、电脑及周边配套产品的开发及售后维修服务；销售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自主开发的软件、并从事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和服务；从事以上所述产品（含

零配件）及电视机及其他家用视听设备、空调及其他家用电力器具、数字调制器、

新型显示器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



请）。许可经营项目是：从事通讯产品、数码产品、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视听设

备、电脑及周边配套产品的生产。 

产权及控制关系：移动互联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移动互联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和 2022 年 1-10月份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0月 31日 

资产总额 86,895.56 100,845.03 

负债总额 89,074.02 92,718.00 

净资产 -2,178.46 8,127.03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10月 

营业收入 589,913.67 333,420.41 

利润总额 -5,583.73 10,316.57 

净利润 -5,856.63 10,305.49 

移动互联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河南新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08 月 26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开发区 36 号街坊 

法定代表人：张中俊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电冰箱、电冰柜、空调器、洗衣机、厨卫电器、照明器具、家用

电力器具、非电力家用器具、非专业视听设备、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配电开关控

制设备、陶瓷制品、金属制品、塑料薄膜、胶粘制品、显示器件、电子电器、石

墨及碳素制品、线缆、泵、阀门、压缩机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医疗用品及器材、

医疗器械的批发；塑料制品、塑胶零件、五金件的研发、销售、以及技术咨询与

售后服务；通用设备修理，家用电力器具专用配件及模具的研发、生产、销售以

及技术咨询与售后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房屋

租赁，自有厂房租赁；有色金属及其压延产品、钢材、铜材、铝材、轻质建筑材

料的制造和销售（除危险化学品）；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设备及原器件销售；

广告服务；贸易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产权及控制关系：新飞智家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持股 51%的控股公司。 

新飞智家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和 2022 年 1-10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0月 31日 

资产总额     140,952.17 189,157.95 

负债总额 89,433.87 135,830.87 

净资产 51,518.30 53,327.08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10月 



营业收入 196,243.48 140,939.89 

利润总额 -4,491.17 1,181.26 

净利润 -4,510.85 808.79 

新飞智家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月 16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 28 号康佳研发大厦

15层 

法定代表人：常东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新产品、应用软件系统、音视频集成系统、

智慧家居系统、平安城市系统、智慧城市系统、高新技术及相关设备的研究开发、

销售，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以及运行维护服务；从事电视机、广播

电视接收设备、显示器件、幻灯及投影设备、数字音视频广播系统及产品、视听

器材、新型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信息产品的技术开发；从事家用电器及其零配件的

批发零售；从事净水设备、水处理装置及配件的研发、销售；经营电子商务；从

事广告业务；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国内贸易；

经营进出口业务;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凭备案经营）、日用口罩（非医用）。

（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

文件后方可经营）。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仓储服务；经营电信业务；人

力资源服务；从事家用电器及其零配件的生产。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产权及控制关系：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康佳电子科技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和 2022 年 1-10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0月 31日 

资产总额 702,954.68 615,289.46 

负债总额 693,805.70 616,577.41 

净资产 9,148.97 -1,287.95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10月 

营业收入 512,477.87 248,776.14 

利润总额 -31,411.94 -12,455.21 

净利润 -24,378.92 -10,436.93 

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移动互联公司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7,000 万元，保证范围为《最高额融资合

同》项下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华夏银

行深圳分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移动互联公司的应付费

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5、合同生效：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新飞智家公司与中信银行新乡分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中信银行新乡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不超过 1.02 亿元，保证范围为中信银行新乡

分行与新飞智家公司在约定期间签订的融资合同项下实际发生额的全部债权的

51%的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

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之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担保期限为约定期间签订一系列融资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中信银行新乡分行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三）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5 亿元，保证范围为《融资额度协议》项

下实际发生额的全部债权的本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

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鉴定或履行《融资额

度协议》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融资额度协议》合

同经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要求康佳电子科技公司需补足的保证金。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融资额度协议》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后

三年止。 

5、合同生效：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



及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本公司资金流动性，同时为了满足移动互联公司、新飞智家公司、

康佳电子科技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障上述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本公司

决定为上述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移动互联公司、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公司，

新飞智家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对上述公司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

制权，担保风险可控。 

移动互联公司、康佳电子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为移动互

联公司、康佳电子科技公司提供担保事宜，无需反担保。新飞智家公司的其他股

东与本公司一起按持股比例为新飞智家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420,440.76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506,381.92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5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78,942.71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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